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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林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 
 

 

 

吉市教发〔2019〕90 号    

            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
关于印发《全市教育系统“迎大庆、保安全、

严监管、促平安”大决战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,高新区、经开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

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 

现将《全市教育系统“迎大庆、保安全、严监管、促平安”

大决战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
2019 年 9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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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教育系统“迎大庆、 

保安全、严监管、促平安”大决战实施方案 

 

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，确保营造最安全环境，按照市

安委会统一部署，从即日至 10 月 10 日，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

“夏秋百日攻坚”安全整治专项行动，集中组织“迎大庆、保安

全、严监管、促平安”大决战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为指导，牢

固树立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理念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底线

思维，突出问题导向，狠抓责任落实。充分调动，全员发动，协

调联动，积极研判各种安全风险，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和薄弱

环节，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

创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。 

二、工作重点 

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要建

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紧盯安全管理工作中的“关键人、关

键事、关键岗、关键时”，要做好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，切

实提高履职尽责能力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“四不两直”

的方式，对本辖区学校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暗查暗访，

对存在问题的学校要从严处罚，积极推动学校落实安全主体责

任。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要落实安全日检查及隐患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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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自改制度，严格实行安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，坚决消除各类安

全隐患；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预案，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和宣教

培训工作，加大资金投入，加密应急演练频次。 

三、整治内容 

1.消防安全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

校、幼儿园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和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建立

健全各项消防安全制度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，重点岗

位、重点工种人员职责明确。要有专人负责日常检查，保证疏散

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，消防设施完备良好。要加强重点部位的管

理，安排专人危险化学品，并将废弃危险化学品统计报送至上一

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备案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联系当地应急部

门统一将废弃危险化学品按照要求销毁，严防失管失控问题发

生。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，所有人员要对消防知识“三懂

三会”。要按照教育部印发的《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》

规定，每月组织一次应急疏散演练。重点检查民办幼儿园、民办

教育机构各项设施是否符合消防工作要求。 

2.校车安全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

校、幼儿园要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，要组织驾驶员和随车

照管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及安全教育。要对乘车的学生和幼儿进行

统计，登记造册，健全并落实“三表一卡”制度，维护好学生上

下车秩序。要经常开展学生安全教育工作，利用微信、短信和

LED显示屏等多种信息媒体，提醒学生及家长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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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“黑校车”的危害，引导学生不乘坐残疾人代步车、农用改

装车等非法营运的“黑校车”，确保全市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。

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加大对校车的监管力度，及时为新购

校车、更换驾驶员校车办理校车许可，发放校车标牌。清理整顿

在学校周边非法营运的车辆，严厉打击校车运行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严格执行“四个一律”：凡涉嫌非法运营的车辆，一律记入黑名

单严格监控；凡技术检验不合格的车辆，一律不许营运；凡不具

备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，一律不得驾驶校车；对超速、超员、

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、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不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

为，一律从严处罚。 

3.校舍安全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

校、幼儿园要深入开展危旧房屋安全检查，坚决封闭停用 D类危

房，落实对 B、C类建筑的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。对存在安全隐

患的房屋、厕所、栏杆、门窗、围墙等进行改造维修或拆除重建。

对学校篮球架、宣传栏、广告牌、车棚子、电线杆等设施进行排

查、加固和维护，以免倾斜倒塌伤人，特别要对楼顶进行认真排

查，以免有物体掉落砸伤师生。对校园内及周边栽种的树木及时

清理枯枝，避免伤害师生。 

4.校园及周边安全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

小学校、幼儿园要以预防重特大事故为目标，以学校反恐防暴和

校园安保工作为重点，严格执行上课期间全封闭管理规定，要建

立标准校园警务室，校门前设置防冲撞设施。要按照省公安厅、



 - 5 - 

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公安部 教育部<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

规范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吉公办字〔2015〕36 号）要求，配备

保安人员和警用器械，严格落实各项安保措施，保安必须持证上

岗、持械上岗，不得将已超过退休年龄人员聘为学校保安。各校

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加强校园周边地区巡逻防控和治安排查，严

防不法分子侵害校园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为切实加强大决战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本次

大决战延续“夏秋百日攻坚”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构架，

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的主要负

责同志要亲自挂帅，坚决克服麻痹、松懈心理和厌战情绪，坚决

防止放松标准和搞形式、走过场。 

2.工作务求实效。要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对排查出

的问题和隐患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切实做好隐患消除工作。要建章

立制，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机制建设，健全完善各项规

章制度和各级台账、档案，实行动态管理，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

制。 

3.加强舆论监督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

校、幼儿园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利用校园媒体及时播报大决战开展

情况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。要动员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举报各

类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。 

4.及时报送情况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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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、幼儿园要坚持周报送制度，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教育局，

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，市属民办学校于每周周五前将本地本校大决

战工作报情况送至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处；10 月 10 日前报送大决

战工作总结。联系人：崔宇；联系电话：62048175；电子邮箱：

jljyaq@163.com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吉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9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
 


